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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 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先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以為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依據。

• 申請人：

• （一）起造人。

• （二）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 （三）建物管理人或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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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
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有下列情形者，
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

• 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利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

• 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

• 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且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

• 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四、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分所有

• 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第79 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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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發布都市計畫實施建築管理日期：

• (1)舊市區：民國45年5月4日。

• (2)景美、木柵區：民國58年4月28日。

• (3)南港、內湖區：民國58年8月22日。

• (4)士林、北投區：民國5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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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舊建物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
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
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
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
認定證明。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 (土地登記規則第79 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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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壁之中心為界；
無牆壁區隔者，以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
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
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樓層面積之範
圍為界。
107年1月1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月30日修正施行前第
6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物，其
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106年1月9日修正施
行前規定辦理。

•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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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轉繪

• 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第一
次測量，得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
圖，免通知實地測量。但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經查明
應辦理建物位置測量者，不在此限。(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28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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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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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條規定轉繪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
圖，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
地政士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為轉繪人。

•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2條)



建物標示圖免測量

• 102.10.1以後領有建照之建物，檢
附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及簽
證之建物標示圖辦理登記者可直接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土地登記規則第78條)

• 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
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辦理繪製及簽證。

• (土地登記規則第7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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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內政部「建物測量繪圖軟體」繪製建物測量成果圖

• 可直接匯入地政事務所之「建物測量資訊作業系統」提升
建物測量效率與品質。

• 且資料經過加值應用處理之後，可提供全國需用向量建物
圖籍之機關或民間團體使用，落實簡政便民政策及資料流
通共享目標。

• 有關建物成果圖及標示圖繪製方法請逕上

• 「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便民服務網」查詢！

• http://eds.land.moi.gov.tw/



(建築管理後)

• 起造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公司變更登記表）
• 使用執照正、影本及其竣工圖
（以282-1條辦理竣工圖需繪製紅線）

• 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之分配協議書
(共專有圖說)

• 移轉契約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檢附）

13



(建築管理前)

• 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公司變更登記表）

• 合法建物證明文件：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
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 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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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位置圖測量費：

• １、以整棟建物為1測量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4,000元計收。

• ２、同棟其他區分所有建物可調原勘測位置圖轉繪者，每1

區分所有建物收轉繪費新臺幣200元整。

• 建物平面圖轉繪費：每建號新臺幣800元計收。

• 建物平面圖測量費：

• １、以每建號每50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不足50平方公尺以

50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1,000元計收。

• ２、樓房應分層計算。

• ３、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區分所有範圍分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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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位置圖測量費：

• 每1區分所有建物收轉繪費新臺幣200元整。

• 建物平面圖測量費：

• 每建號每50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不足50平方公尺以50

平方公尺計，每單位以新臺幣1,000元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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